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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

长教计〔2025〕26 号

长宁区教育局关于 2025年北新泾第二幼儿园
消防改造等大修工程的批复

长宁区教育局基建管理站：

根据长府〔2024〕办字 97 号文件精神，“2025 年北新泾第二

幼儿园消防改造等大修工程”纳入 2025 年装修计划。该项目位于

新泾三村 45 号，教学楼装修面积：1139.33 平方米（对应产证幢

号 1 幢，产证面积：1139.33 平方米）、教学楼装修面积：916.13

平方米（对应产证幢号 2 幢，产证面积：916.13 平方米）、多功能

厅装修面积：128.28 平方米（对应产证幢号 3 幢，产证面积：128.28

平方米）、泵房装修面积：49.91 平方米（对应产证幢号 4 幢，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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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面积：49.91 平方米）、门卫室装修面积：50.55 平方米（对应产

证幢号 5 幢，产证面积：50.55 平方米）；项目总投资额：1550.69

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：1307.09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：169.75

万元，预备费用：73.84 万元。主要工作内容：教学楼抗震加固、

消防改造、室内装修、电扩容、室外场地等。资金来源为区财政

性资金。请你站接到批复后立即办理相关手续，确保学校正常使

用。

特此批复。

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5 年 4 月 17 日

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4 日印发


